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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价格认定规定

第一条 为了规范价格认定工作，有效提供公共服务，维护

公共利益，保障纪检监察、司法和行政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价格认定，是指经有关国家机关提出，

价格认定机构对纪检监察、司法、行政工作中所涉及的，价格不

明或者价格有争议的，实行市场调节价的有形产品、无形资产和

各类有偿服务进行价格确认的行为。

第三条 对下列情形中涉及的作为定案依据或者关键证据

的有形产品、无形资产和各类有偿服务价格不明或者价格有争议

的，经有关国家机关提出后，价格认定机构应当进行价格认定：

（一）涉嫌违纪案件；

（二）涉嫌刑事案件；

（三）行政诉讼、复议及处罚案件；

（四）行政征收、征用及执法活动；

（五）国家赔偿、补偿事项；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条 价格认定应遵循依法、公正、科学、效率的原则。

第五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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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内价格认定工作的指导、协调和监督管理。

第六条 县级以上各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

承担价格认定工作。

第七条 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办理中央纪律检

查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各部门以及直属

机构提出的价格认定事项和价格认定最终复核事项。

第八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

认定机构办理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律检查委员会、高级人民

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政府各部门以及国务院垂直管理部门所

属机构，直辖市中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分院提出的价格认定

事项和本行政区域内的价格认定复核事项。

第九条 地市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办

理本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中级人民法院或者直辖市辖区人民法

院，本级或者直辖市辖区人民检察院，本级人民政府各部门以及

国务院垂直管理部门所属机构提出的价格认定事项和本行政区

域内的价格认定复核事项。

第十条 县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办理

本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基层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政府各

部门以及国务院垂直管理部门所属机构提出的价格认定事项。

第十一条 价格认定人员实行岗位管理。

第十二条 价格认定机构办理价格认定事项，应当具有价格

认定提出机关出具的价格认定协助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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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价格认定机构办理价格认定事项时，价格认定人

员不得少于 2人。

第十四条 价格认定人员应当根据价格认定对象和目的，按

照价格认定工作制度、规则、程序、方法进行价格认定。

第十五条 价格认定人员应当全面、客观、公正地收集资料

作为价格认定依据，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进行审查。

第十六条 价格认定机构应当对价格认定结论进行内部审

核，对重大、疑难的价格认定事项应当进行集体审议。

第十七条 价格认定机构应当在接受价格认定提出机关提

出价格认定事项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作出价格认定结论；另有约

定的，在约定期限内作出。

第十八条 价格认定机构作出的价格认定结论，经提出机关

确认后，作为纪检监察、司法和行政工作的依据。

第十九条 价格认定提出机关对价格认定结论有异议的，可

在收到价格认定结论之日起 60 日内，向上一级价格认定机构提

出复核。提出复核不得超过两次。

必要时，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可对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机构作出的二次复

核进行最终复核。

第二十条 对重大、疑难的复核事项，价格认定机构认为必

要或者价格认定提出机关提出申请，价格认定机构可通过听证、

座谈等方式，听取价格认定提出机关、相关当事人、专家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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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价格认定机构应当在接受价格认定提出机关

提出复核事项之日起 60 日内作出复核决定；另有约定的，在约

定期限内作出。

第二十二条 价格认定机构应当建立价格认定档案管理制

度。

第二十三条 价格认定机构或者价格认定人员，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

人员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将依法取得的价格认定资料或者了解的情况用于其他

目的的；

（二）因主观故意或者过失，出具虚假价格认定结论或者价

格认定结论有重大差错的；

（三）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四条 价格认定机构办理价格认定事项不得收取任

何费用。

第二十五条 价格认定工作所需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管

理。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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